





	




[bookmark: _GoBack]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省澳飞扬标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璇
代理人：张明
联系方式：13907924050
地  址：九江市濂溪区前进工业园
被投诉人：赣州康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洪申
联系人：林工
联系方式：0797-8579118
地  址：赣州市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赣州康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4年9月4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4年9月10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妇幼保健院标识标牌采购及安装服务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GZKC2024-SY-G002  包号：无
采购人名称：赣州市上犹县妇幼保健院
代理机构名称：赣州康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采购文件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6月22日
采购结果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8月16日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
赣州康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认定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虚假人员数据的《中小企业申明函》有效，损害我司公平竞争的权益。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撤回中标人资格。
被投诉人答复：
1.江西省澳飞扬标识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向我公司提出质疑，我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向质疑人作出答复，符合法规期限。
2.投诉人提出的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虚假人员数据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问题，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根据要求提供了书面说明和该公司2023年11月份人员工资流水数据，以佐证《中小企业声明函》从业人员数据的真实性。
3.关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在2024年3月26日与2024年8月16日的结果公示中提供的从业人员数据不一致问题：根据《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不同于年度营业收入等固定年度数据，因每个企业的人员流动性，每个企业无法保证上一年度每月从业人员数量都是一致的。因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在2024年3月26日与2024年8月16日的结果公示中提供的从业人员数据月份不同，故导致1人差异。
4.关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的人员数据不同于该企业公示年报人数问题：从投诉人江西省澳飞扬标识有限公司提供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中无法获悉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的官方数据，且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因此，无法证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的人员数据不同于该企业公示年报人数。
采购人答复：
1.关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虚假人员数据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问题，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进一步提供了该公司2023年11月份人员工资流水，确为50人。
2.关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在2024年3月26日与2024年8月16日的结果公示中提供的从业人员数据不一致问题：不同于年度营业收入等固定年度数据，因每个企业的人员流动性，每个企业每月从业人员数量都是可能变动的。
3.关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的人员数据不同于该企业公示年报人数问题：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中无法获悉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的官方数据。因此，无法证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的人员数据不同于该企业公示年报人数。
中标供应商答复：
因全国每个机关单位及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流动性较强,每个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无法保证上一年度每月从业人员一致性。《按照(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细微偏差的招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者提供了不完整的技术信息和数据等情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者不完整不会对其它投标人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三、复议情况及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组结合投诉商江西省澳飞扬标识有限公司投诉函内容及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对投诉事项的回复，查阅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相关《中小企业声明函》，论证专家组秉承公平公正的第三方立场，以事实为准绳，以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专家组一致认为从现有的纸质材料分析，投诉事项不成立。建议财政部门发函向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所在地的工信部门确认，其是否属于小型企业。然后再做出行政裁决决定。主要理由如下：
一方面，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并无主观提供虚假材料谋求中标（成交）的目的，两份《中小企业声明函》的从业人数仅相差一人，证明其无主观恶意的动机。
另一方面，投标人在客观上没有变造、伪造《中小企业声明函》的行为事实，专家组认为其属于投标人的笔误或对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的理解上有偏差所致。
此外，若财政部门收到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注册地工信部门的回函确认其属于小型企业，即证明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从业人数不一致的情形，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其属于小型企业的客观事实。
四、调查情况
2024年9月23日，我局向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函取证，核实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小型企业身份；2024年10月10日，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转由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复函，复函称：“江西华宸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为小型企业。”
五、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和有关调查事实，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犹县财政局
202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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